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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
李 子 榮 先 生 的 提 問  

 
背 景  

 
 綠 色 專 線 小 巴 多 年 來 為 巿 民 提 供 靈 活 而 快 捷 的 運 輸

服 務 ， 隨 着 人 口 不 斷 增 加 ， 本 港 新 發 展 區 及 住 宅 數 目 愈 來

愈 多 ， 巿 民 對 專 線 小 巴 的 需 求 日 益 殷 切 。 然 而 ， 區 內 巿 民

無 法 擠 上 車 或 車 輛 因 客 滿 而 飛 站 的 情 況 日 益 嚴 重，特 別 是

繁 忙 時 間 ， 中 途 站 及 尾 站 的 巿 民 只 有 望 車 輕 嘆 。 雖 然 有 部

分 巿 民 可 以 轉 乘 其 他 交 通 工 具，但 所 花 時 間 及 車 費 往 往 因

此 而 倍 增 。 小 巴 服 務 的 發 展 停 滯 不 前 ， 運 輸 政 策 未 能 與 時

並 進 。  

 
提 問  

 
( a )  運 輸 署 對 小 巴 業 界 建 議 將 車 廂 座 位 增 至 2 0 個 有

何 回 應 ？  

 
( b )  運 輸 署 能 否 提 供 數 據 及 研 究 結 果 證 明 維 持 現 狀

較 放 寬 座 位 數 目 至 2 0 個 更 為 恰 當 ？  

 
( c )  運 輸 署 會 否 考 慮 業 界 提 出 的 下 列 建 議 ：  

 
( i )  凍 結 車 費 三 年 ；  

 
( i i )  提 供 不 少 於 2 0 % 的 長 者 優 惠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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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轉 用 環 保 車 種 ( 歐 盟 五 型 ) ；  

 
( i v )  加 裝 安 全 帶 ； 以 及  

 
( v )  不 削 減 班 次 。  

 
運 輸 署 的 回 覆  

 
在 規 劃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時，政 府 的 既 定 政 策 是 提 倡 由 集 體 運

輸 工 具 ( 包 括 鐵 路 和 專 營 巴 士 ) 提 供 服 務 ， 以 應 付 乘 客 的 需

求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公 共 小 巴 則 發 揮 輔 助 運 輸 工 具 的 功 能 ， 主

要 是 提 供 往 返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的 接 駁 服 務，以 及 為 一 些 由

於 集 體 運 輸 工 具 有 運 作 困 難 或 於 財 務 不 可 行 的 情 況 下 而

未 能 服 務 的 地 區 提 供 服 務 。  

 
在 未 來 十 年 ， 隨 着 以 下 新 鐵 路 線 投 入 服 務 ， 公 共 運 輸 服 務

( 特 別 是 集 體 運 輸 工 具 ) 的 整 體 可 載 客 量 將 繼 續 大 幅 提 高 ：  

 
( a )  西 港 島 線 ( 2 0 1 4 年 ) ；  
( b )  南 港 島 線 ( 東 段 ) ( 2 0 1 5 年 ) ；  
( c )  觀 塘 線 延 線 ( 2 0 1 5 年 ) ；  
( d )  沙 田 至 中 環 線 ( 大 圍 至 紅 磡 段 ) ( 2 0 1 8 年 ) ； 以 及  
( e )  沙 田 至 中 環 線 ( 紅 磡 至 金 鐘 段 ) ( 2 0 2 0 年 ) 。  

 
公 共 小 巴 的 乘 客 座 位 數 目 如 有 增 加，其 輔 助 角 色 與 集 體 運

輸 工 具 的 角 色 將 會 變 得 模 糊 不 清 。 舉 例 說 ， 專 線 小 巴 乘 客

座 位 數 目 由 1 6 個 增 至 2 0 個 的 建 議，潛 在 地 增 加 公 共 小 巴

的 總 載 客 量 達 2 5 %。 以 載 客 量 計 算 ， 這 樣 重 大 的 載 客 量 增

幅 等 同 增 加 約 1 0 8 7 輛 1 6 座 位 公 共 小 巴。隨 着 上 述 新 鐵 路

線 投 入 服 務，其 他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 數 目 和 活 動 必 須 加 以 審

慎 協 調 和 規 管 ， 以 確 保 各 項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皆 得 以 持 續 營

運 。 由 於 總 乘 客 量 增 加 的 可 能 性 不 大 ， 公 共 小 巴 乘 客 座 位

數 目 如 有 改 變 ， 會 令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的 角 色 及 功 能 失 衡 ， 導

致 市 場 佔 有 率 重 新 分 布。這 亦 可 能 引 起 不 同 公 共 交 通 工 具

之 間 的 潛 在 衝 突 和 惡 性 競 爭 。 繼 而 ， 部 分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或

因 此 需 要 以 加 價 來 彌 補 客 量 的 流 失 。 總 而 言 之 ， 這 些 都 會

 （二）



對 有 關 業 界 引 致 營 運 上 的 困 難。從 整 體 的 公 共 交 通 載 客 量

而 言 ， 並 無 足 夠 理 據 改 變 現 行 的 公 共 小 巴 乘 客 座 位 數 目 。 

 
運 輸 署 曾 分 析 專 線 小 巴 營 辦 商 在 2 0 0 9 / 1 0 年 度 的 財 務 年

報 ， 以 評 估 他 們 的 財 務 表 現 。 結 果 顯 示 ， 約 有 5 0 % 的 專 線

小 巴 營 辦 商 出 現 營 運 虧 損。如 按 兩 個 專 線 小 巴 商 會 的 建 議

凍 結 票 價 三 年 ， 長 遠 而 言 在 財 務 上 似 乎 並 不 可 行 ， 特 別 是

考 慮 到 經 營 環 境 存 在 不 可 預 見 的 變 數 ， 例 如 油 價 。 專 線 小

巴 營 辦 商 一 旦 最 終 沒 有 能 力 應 付 “ 三 年 的 票 價 凍 結 期 ＂ ， 
可 能 會 要 求 加 價，或 導 致 有 關 專 線 小 巴 的 服 務 水 平 及 質 素

下 降 。  

 
至 於 紅 色 小 巴 業 界，部 分 紅 色 小 巴 商 會 和 紅 色 小 巴 司 機 工

會 指 出 ， 為 了 在 當 前 的 市 場 狀 況 下 賺 取 足 夠 的 收 入 ， 紅 色

小 巴 司 機 普 遍 會 因 應 乘 客 需 求 而 穿 梭 不 同 的 交 通 走 廊 及

往 返 不 同 的 目 的 地 。 增 加 專 線 小 巴 的 乘 客 座 位 數 目 ， 會 逐

漸 改 變 紅 色 小 巴 租 賃 市 場 可 供 租 賃 的 車 輛 類 型，相 應 導 致

紅 色 小 巴 的 租 金 上 升 。 此 外 ， 在 增 設 四 個 乘 客 座 位 後 ， 紅

色 小 巴 司 機 在 爭 奪 乘 客 方 面 的 競 爭 將 更 為 劇 烈。由 於 乘 客

需 求 不 一 定 會 相 應 增 加，他 們 可 能 為 了 載 滿 乘 客 而 在 總 站

或 沿 途 長 候 乘 客 。 業 界 亦 關 注 ， 候 客 時 間 延 長 或 會 令 欠 缺

耐 性 的 乘 客 流 失，並 會 減 少 有 關 紅 色 小 巴 司 機 可 行 走 的 車

程 次 數 ， 影 響 他 們 的 收 入 。  

 
部 分 主 要 專 線 小 巴 營 辦 商 建 議 增 加 公 共 小 巴 的 乘 客 座 位

數 目，但 也 有 部 分 紅 色 小 巴 司 機 的 工 會 和 商 會 反 對 有 關 建

議。看 來 整 個 公 共 小 巴 業 界 對 增 加 公 共 小 巴 的 乘 客 座 位 數

目 並 未 有 統 一 的 立 場 。  

 
既 定 的 公 共 交 通 政 策 清 楚 界 定 了 公 共 小 巴 的 角 色。其 他 公

共 交 通 工 具 ( 包 括 專 營 巴 士 、 非 專 營 巴 士 及 的 士 ) 的 營 辦 商

亦 期 望 政 府 維 持 現 時 對 公 共 小 巴 數 目 的 限 定 安 排 。  

 
其 他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 營 辦 商 ( 尤 其 是 市 區 及 新 界 的 士 業 界 )
已 表 示 強 烈 反 對 增 加 公 共 小 巴 的 乘 客 座 位 數 目，其 論 點 摘

錄 如 下 ：  
 （三）



 （四）

( a ) 公 共 小 巴 的 乘 客 座 位 數 目 如 按 建 議 由 1 6 個 增 至 2 0  
個 ， 變 相 等 如 淨 增 加 超 過 1 0 0 0 輛 1 6 座 位 公 共 小 巴 。 這 樣

重 大 的 增 幅 將 嚴 重 影 響 約 四 萬 名 前 線 的 士 司 機 的 生 計 ，  
尤 以 新 界 的 士 司 機 為 甚，因 為 新 界 的 士 同 樣 擔 當 着 輔 助 角

色，為 新 界 居 民 提 供 往 返 主 要 鐵 路 站 和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的

接 駁 服 務 。  

 
( b ) 當 的 士 和 其 他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 經 營 空 間 被 削 弱 時 ， 或  
會 引 發 加 價 ， 從 而 出 現 惡 性 循 環 。  

 
( c ) 兩 個 專 線 小 巴 商 會 為 了 增 加 專 線 小 巴 的 乘 客 座 位 數  
目 而 作 出 “ 三 年 不 加 票 價 ＂ 的 聲 稱 ， 並 不 可 靠 ， 而 且 難 以

執 行 。  

 
基 於 上 述 的 考 慮，我 們 認 為 應 該 維 持 現 行 公 共 小 巴 的 乘 客

座 位 數 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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